
黔南法院

司法屏障护青绿
席忞禾 徐殿鹏

初秋时节，走进黔南大地，群峰叠翠，流水潺潺，生态画卷美不胜收。
从剑江河的粼粼波光到茂兰保护区的莽莽林海，从千年古树的年轮刻痕到矿山重披的绿

色新装，黔南法院的司法实践已深深融入这方水土的绿色脉动。
近年来，黔南法院紧紧围绕“生态之州·幸福黔南”发展定位，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

积极推行“审判+治理+预防”模式，构建源头严防、过程严管、损害严惩、责任追究和充分修复的
现代环境治理司法保障体系，为黔南州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完善机制建设完善机制建设 提升审判效能提升审判效能

为全面提升环境资源案件审判质效，黔南法
院以高标准谋划、严要求推进、全方位落实，持续
完善机制建设，打好环资审判“主动仗”。

生态环境修复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
节。黔南法院创新案件裁判执行方式，制定《关
于破坏森林资源涉林案件生态损失补植复绿工
作的实施方案》，明确适用范围、补植方式及费用
标准，将责任主体的补植复绿成效纳入量刑考
量，推动生态修复从“纸上”落到“地上”。同时，
探索碳汇认购修复路径，服务“双碳”目标实现，
在 5起毁坏森林资源案件中，引导赔偿义务人通
过认购碳汇履行修复责任，金额达 17万余元，让

“绿色赔偿”成为生态保护的生动实践。
针对经济困难侵权人的责任承担难题，制定

《关于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开展公益诉讼
劳务代偿工作暂行办法》，创新推出“劳务代偿”
机制，通过提供生态保护劳务弥补损害，让公益

“破坏者”转身成为“守护者”。完善巡回审理机
制，强化巡回审判效能，将群众关注较高的森林
火灾案件拿到案发地开庭审理，既震慑犯罪，又
教育群众，实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社会效
果。

健全专家库与陪审员数据库。为解决环境
资源案件专业性强的问题，黔南法院健全环境资
源审判技术咨询专家库和人民陪审员数据库，吸

收各领域专业人士参与审判，实现法律知识与专
业知识互补，确保案件公正审判。

深化公益诉讼衔接，与检察机关协同破解实
践难题，结合民族文化、传统村落、民族村寨、历
史文物、红色文化等保护需求设立司法服务点，
引导社会组织发挥公益职能，以公益诉讼方式维
护公共利益，推动公益诉讼走深走实，释放出最
大的司法治理效能。三年来，共受理检察公益诉
讼 179件，社会组织公益诉讼2件。

推动多元共治推动多元共治 扩大保护扩大保护““朋友圈朋友圈””

生态文明建设是系统工程，需全社会协同发
力。黔南法院在发挥审判核心职能的同时，主动
联动各方，构建多元共治的生态保护格局。

推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贵州省人民
检察院、贵州省公安厅出台《关于服务和保障“中
国天眼”安全运行的意见》，共同构筑“中国天眼”
宁静区生态安全司法屏障。

注重与州直单位部门开展工作联动，充分发
挥“府院联动”机制作用，推动黔南州生态环境
局、自然资源局、林业局、农业农村局等职能部门
深度参与生态综合治理。

拓展跨省司法协作，与广西柳江中院、来宾
中院，湖南怀化中院及黔东南州中院分别签署流
域保护框架协议，携手守护红水河、漳江、珠江
（西江）、乌江等流域生态，为长江上游生态安全
保驾护航……

围绕环境资源审判系统化、专业化、特色化、
实质化目标，以专业庭室实质运行为基础，实行

“三审合一”模式，构建起具有黔南特色的“1+5+
N”审判组织体系。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与荔波、
平塘、福泉、贵定、惠水 5个基层法院实施环境资
源审判集中管辖，其余非集中管辖法院设立环境
资源审判工作站，结合生态禀赋与保护需求设置
19 个示范基地、联系点及观测点，实现司法力量
在黔南州的合理布局，让优质司法服务覆盖每一
片绿水青山。

惠水县人民法院与县人民检察院、县公安
局、鱼梁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共同制定《联动
协作工作运行机制（试行）》，探索信息共享、办案
协作、联合宣传教育机制。发布《司法保护令》保
护水源地环境，并指导当地基层组织将水源地周
边环境保护纳入村规民约，将司法职能延伸至社
会治理基层，逐步形成“法庭+基地+保护区”的立
体保护体系。

贵定县人民法院持续在机制和基地上发力，
通过联合走访、实地调研、案件巡回审理等方式
确保机制有序运转，进一步发挥基地的辐射带动
效能。联合贵定县人民检察院发布《贵定县摆龙
河国家湿地公园司法保护令》，明确了在公园范
围内禁止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等十项
禁止性规定。

深化院校合作，与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在荔波设立“教学实践基地”，

推动司法实践与学术研究深度融合，形成全方
位、多领域的协作新格局。

立足黔南特色立足黔南特色 保障地方发展保障地方发展

紧扣地方发展需求，黔南法院精准发力，以
司法服务保障特色产业升级与生态保护协同推
进。

围绕全省矿产资源战略，服务福泉-瓮安千
亿级磷化工产业园区发展，聚焦科技创新引领产
业升级，主动调研企业防污治污措施，倾听司法
服务需求。福泉县人民法院在黔南高新区设立
环境保护法官工作站，联合都匀市人民法院成立
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站，推动环资审判与知识产权
审判融合，助力企业提升生态保护与创新发展能
力，实现经济与生态效益双赢。

聚焦茶产业、生物多样性、民族文化等重点
领域，建立茶产业、斑鳠、金毛狗蕨等司法保护基
地及生态法治教育基地。制定了《促进茶产业发
展司法保护工作方案》，在都匀市、瓮安县、贵定
县设立茶产业司法保护示范点，从茶叶环境全要
素、生物多样性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三个维度
健全司法保护机制，促进毛尖茶等茶产业提质增
效。结合《黔南州促进刺梨产业发展条例》出台，
指导都匀市人民法院在龙里设立法官工作站，为
特色产业发展注入法治动能。

加强红色资源与生态资源协同保护，探索
“红色文化”的保护举措。利用福泉市仙桥乡赶

集日，联合当地派出所、村委会在红二、六军团长
征过仙桥红色基地开展宣传，营造“红色传承、绿
色守护”的浓厚氛围。

荔波县人民法院创新实施环境资源审判“蓝
丝绒”系统工程，打造全省首个环资审判品牌，以
司法护航文旅融合发展。

惠水县人民法院在好花红镇“中华布依第一
堂屋”设立布依族古寨司法保护基地，助力传统
村落保护与乡村全面振兴。

平塘县人民法院联合多部门设立“牙舟陶国
家级非遗司法保护基地”，提供“靶向式”法律咨
询，以法治力量护航民族文化产业良性发展。

注重精品案例培育，构建“培育—引领—再
培育”良性循环。《黔南州农业农村局、罗甸县某
水务公司申请确认调解协议案》入选最高法环境
资源审判典型案例。惠水县人民法院审理的“李
某贵等滥伐林木案”入选 2024 年最高法滥伐林
木典型案例，以典型案例发挥司法指引作用。

展望未来，黔南法院将以坚定的法治担当，
持续完善环境资源审判机制，强化职能，深化协
作，为黔南州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注入更坚
实的司法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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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南州荔波县法院

司法司法““蓝丝绒蓝丝绒””守护喀斯特山水守护喀斯特山水
龙蓓龙蓓

溶洞里的司法创新溶洞里的司法创新

盛夏时节，酷暑难耐。横跨荔波、独山两县
的情阳洞天溶洞群入口却凉风轻拂。

荔波县人民法院荔波世界自然遗产地环境
保护法庭庭长吴爱约与同事们正将一块醒目的
警示牌固定在岩壁上，牌上八条禁止令清晰列
出，从禁止电鱼毒鱼到禁止排放废水，每一项都
指向溶洞生态保护的痛点。

就在几天前，这份溶洞水资源司法禁止令在
此正式发布，并与之前发布的《情阳洞天溶洞群
司法保护令》共同构筑起喀斯特洞穴脆弱生态的
法治屏障。

情阳洞天溶洞群由 108个溶洞组成了地下迷
宫，其魅力远不止于鬼斧神工的洞穴奇观。这里
地下水网纵横，地上与地下水系交融，形成了复
杂而精妙的水循环系统。

更令人瞩目的是，溶洞地下河是众多生命的
家园，除常见的鲤鱼、鲫鱼外，国家二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大鲵（娃娃鱼）、荔波金线鲃等珍稀、濒
危物种也在此栖息繁衍，生态价值极高。

2024 年 6 月，当科考队在此发现水溶镂空
石、天然透光壁等地质遗迹遭人为破坏痕迹时，
荔波县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团队立即启动了
应急响应。

“洞内生态系统极其脆弱，一根丢弃的荧光
棒都可能引发藻类爆发性繁殖。”吴爱约说。

面 对 保 护 溶 洞 生 态
环境与生物多样性的迫切需求，
荔波县人民法院主动作为，精准施策，
传统执法面临取证难、监管难，他们创新引
入“司法建议先行+禁止令兜底”模式。立足溶洞
保护的痛点难点，曾向洞穴管理者发出三份系统
保护司法建议，分别聚焦洞穴废气治理、洞穴废
水管理、洞穴可持续开发与原生物生态保护三大
关键领域。

收到建议后，洞穴管理者迅速行动，积极落
实整改责任。针对司法建议指出的问题均已整
改完毕，初步实现了废气、废水的规范化管理。

当管理者完成整改后，更具刚性的司法禁止
令随即出台。此次推出的溶洞水资源《司法禁止
令》正是在前期司法建议取得实效的基础上，提
升保护力度与范围的更全面、更刚性的司法保
障。其中第七条明确规定：未经批准不得开展采
石、筑坝等破坏水生态行为。

禁令发布当日，法官与当地村民共同巡洞。
布依族向导蒙永贵指着地下河说：“以前有人在
这里电鱼，现在看到禁令牌，再没人敢动手了。”

今年 7月，荔波县人民法院向黔南州中级人
民法院请示在独山县上司镇情阳洞天溶洞群、荔
波县黎明关乡金狮洞溶洞群、黑洞溶洞群建立

“中国南方喀斯特洞穴生态圈司法保护基地”，打
造全国首个洞穴生态司法保护基地，充分发挥基
地在洞穴保护、开发、探险、旅游、研学、警示教
育、法治宣传等方面的示范作用，助推全国洞穴
生态保护和合理开发工作向前发展。

织密生态司法防护网织密生态司法防护网

洞穴保护只是荔波县人民法院司法“蓝丝
绒”系统工程的创新实践之一。

在黎明关水族乡尧古村，村口的司法保护点
牌匾格外醒目。

“现在来尧古旅游、研学的客人越来越多了，
我们的靛蓝扎染、古法造纸、傩戏等多项非物质

文化遗产都登上了国际大舞台，这得益于良好的
生态和文化的全方位保护。”尧古村党支部书记
覃从启说。

2023 年 7 月，荔波县人民法院完成了司法
“蓝丝绒”分类保护原则站点设置工作，根据水资
源、生物多样性、传统村落生态保护分类原则，分
别在樟江流域设置了水资源司法保护监测点、在
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置生物多样性司
法保护监测点、在瑶山乡拉片村、黎明关水族乡
尧古村设置传统村落司法保护点。

分级保护更显精准施策智慧。荔波县人民
法院根据国土空间规划，将县域划分为核心区、
重点区、生态旅游区三级，对应差异化的司法措
施。

在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核心区，荔
波县人民法院坚持最严密的生态法治观，加大刑
事打击力度；传统村落等所在重点区则以禁止
令、保护令规范开发行为；生态旅游区突出绿色
低碳发展，着力优化营商环境。

2024年 4月，司法“蓝丝绒”系统工程召开了
品牌新闻发布会，标志着荔波县人民法院司法

“蓝丝绒”系统工程品牌创建工作取得了阶段性
成功。2025年 1月，司法“蓝丝绒”系统工程的吉
祥物“守宫安安”推出亮相。

如今，司法“蓝丝绒”系统工程在荔波得到生
动演绎。

据统计 2024 年，荔波世界自然遗产地环境
保护法庭共受理案件 190件，审结 176件，结案率

为92.63%。

惩治违法与生态修复并行惩治违法与生态修复并行

一株株形似金毛犬头的蕨类植物被小心栽
入三都水族自治县国有拉揽林场，这里也因此诞
生了全国首个金毛狗蕨生态修复基地，见证着司
法理念的革命性转变。

“传统补植复绿对普通林木有效，但珍稀植
物需要更科学地修复。”吴爱约介绍，此前审理非
法采挖案件时，被告人常因缺乏专业能力无法有
效修复。

为此，荔波县人民法院联合林业部门创新
“抢救性修复+跨部门管护”模式，由违法者缴纳
修复资金，专业机构在适宜区域统一实施修复。

目前，该基地共组织 5次抢救性生态修复工
作，栽种金毛狗蕨生鲜根块 160 余吨，栽种面积
600 余亩，生态修复的金毛狗蕨成活率达到了
98%以上。

曾因非法采挖金毛狗蕨获刑的韦某看着自
己“赎罪”栽种的金毛狗蕨已长出新叶说：“当时
以为坐牢就完事了，现在才懂法律不是要惩治我
们，更是要把破坏的自然救回来。”

修复理念已延伸至其他领域。
“在一起失火案中，被告人在承担刑事责任

的同时，需通过专业规划在指定区域补种林木，
并确保存活率达 95%以上，此类探索实现了惩治

违法与生态修复的双重目标。”吴爱约说。
在荔波小七孔景区，另一种创新正在上演。

针对非法捕捞者，荔波县人民法院推行“增殖放
流先予执行”机制——在刑事判决未生效前，先
予执行生态修复，避免错过最佳放流期。当电鱼
者亲手将鱼苗放归江河，司法完成了从惩罚到教
育的升华。

月亮山深处，黔桂两省护林员共用的巡山小
道上，荔波县人民法院与广西环江县人民法院法
官联合勘察。两地法院签署《茂兰——木论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跨区域司法保护协作协议》，打破
行政区划壁垒。

国际舞台上也闪现着荔波智慧。今年 7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 Carolina CASTELLA-
NOS考察环保法庭时，连用三个“Great”评价“蓝
丝绒”系统：“这是中国智慧的生动注脚，为全球
自然遗产保护提供了示范样本。”

从月亮山到樟江河，从金毛狗蕨基地到情
阳洞天，司法“蓝丝绒”系统工程覆盖的 5000
平方公里土地上，司法智慧已融入喀斯特的岩
缝水脉。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所言：“这
里守护的不仅是地质奇观，更是人类与自然和
解的智慧。”

黔南法院推动各方共同构筑黔南法院推动各方共同构筑““中中
国天眼国天眼””宁静区生态安全司法屏障宁静区生态安全司法屏障。。

（（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供图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供图））

群峰为屏，樟江为脉，在荔波这片被
自然极致宠爱的土地上，法治是最坚实的
守护。

在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国有拉揽林
场里，金毛狗蕨叶姿优美，长势茂盛；

在茂兰自然保护区尧古村四周，翠绿
的稻田延绵成片，清澈的溪流绕寨而过；

在情阳洞天溶洞群的石壁上，水滴依然
以千年不变的节奏落下。不同的是，洞口新
立的司法禁止令标牌在阳光下泛着金属光
泽，这片被誉为“地球毛细血管”的喀斯特秘
境，从此拥有了一张特殊的司法“护身符”。

2023 年 1 月，黔南州荔波县人民法院
创立了贵州省法院首个环境资源司法保护
品牌——司法“蓝丝绒”系统工程，创新
环资审判“分级保护、分类保护、全生命
周期保护”三原则，将司法力量科学注入
生态治理的每个环节，全面系统性开展对
珠江源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近年来，荔波县人民法院立足生态优
势与文化历史保护核心，探索创新“分级
保护、分类保护、全生命周期保护”的环
境资源审判三原则，持续推进司法“蓝丝
绒”系统工程向纵深发展，通过一系列行
之有效的措施，将司法“蓝丝绒”系统工
程打造成实质运行效果好、具有较大影响
力的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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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波小七孔鸳鸯湖荔波小七孔鸳鸯湖。。
（（荔波县人民法院供图荔波县人民法院供图））


